附件1：
宝丰加油加气站项目征地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强化宝丰加油加气站项目征地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问题，特制定本征地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统筹各行业科学、规范、健康、有序发展为目标，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扎实推进项目建设用地的征收工作，进一步改善城市汽车燃料结构，促进环保事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产生活水平。

二、组织领导

成立宝丰加油加气站项目征地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晓坤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昝树诚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谭  润  县财政局局长

杨安青  县审计局局长
张万青　县发改局局长

樊利军　县人社局局长

            王学军  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何建如  县政府办副主任

王建虎  宝丰镇人民政府镇长

尤建民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由尤建民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宝丰加油加气站建设项目的土地征收协调、组织等工作。办公室下设征地工作组、协调事务组。

三、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及具体职责
（一）征地工作组

由县自然资源局、宝丰镇等单位组成征地工作组，保障宝丰加油加气站项目建设用地。县纪委监委、财政局、审计局、人社局负责做好宝丰加油加气站征地费用的监督管理、审计、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工作。
牵头单位：县自然资源局

配合单位：县纪委监委、财政局、审计局、人社局、宝丰镇

（二）协调事务组

负责对接自治区相关厅局、市级相关单位；做好信访维稳工作。
牵头单位：县发改局

配合单位：政府办
     四、各相关单位主要职责

（一）县自然资源局。制定宝丰加油加气站项目征地工作方案，规范集体土地征收程序，依法依规开展土地征收工作，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宁政发〔2015〕101号）、《县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通知》（平政发〔2016〕102号）和《平罗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平政复〔2012〕14号）文件开展征地补偿工作，防范土地征收廉政风险，及时交付项目建设用地。
（二）县财政局。协调对接上级部门核拨征地补偿资金，根据工作进度审核并拨付征地补偿资金；监督和管理专项资金使用。

（三）县审计局。做好项目资金跟踪审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四）县发改局。负责对接自治区相关厅局、市级相关单位，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事宜。

（五）县人社局。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意见》（宁政发〔2014〕49号）、《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罗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平政发〔2015〕42号）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罗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平政发〔2015〕73号）相关规定，审核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手续。
（六）县纪委监委。负责对征地工作进行全程监督检查和违纪行为的查处。

（七）政府办。负责做好被征地来信来访群众思想疏导和维稳工作。
（八）宝丰镇。加强项目征地范围的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和坚决制止强建构筑物、建筑物、抢种强栽地上附着物等违法行为。根据征地工作方案负责做好群众思想宣传及政策解释。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单位要把做好宝丰加油加气站项目相关事宜作为工作重点，全力以赴做好开工前后相关工作，确保宝丰加油加气站项目顺利推进。

（二）广泛宣传发动，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宝丰加油加气站项目建设的长远意义，及时将不稳定因素控制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稳定。
（三）细化工作内容，强化工作责任。各有关单位要按照责任分工，细化工作内容，明确工作责任和完成时限，尽快组织开展工作，并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项目推进情况。

（四）强化协调配合，确保顺利推进。各相关部门、各单位要加强沟通联系，主动工作，勇挑重担，善于化解矛盾，决不允许推诿扯皮，影响工作推进进度。

